
证券代码：000623� � �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2013－041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

份有限公司新药获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控股子公司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延吉药业）

6938

万股，占延吉药业总股本的

99.86%

，表决权比例为

100%

。 经延吉药业

核实，延吉药业研发的中药第六类新药

"

参泽舒肝胶囊

"

（原名

"

强肝消脂胶囊

"

）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的批准（受理号：

CXZR0800012

国

,

办理状态：制证完毕

－

已发批件吉林省

1069357535006

，药品批

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30022

），该批准生产文件已下发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目前延吉药业尚未

收到该批准文件。

参泽舒肝胶囊主要用于脂肪肝的治疗，祛湿降浊，舒肝健脾。 用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伴随肝酶升高，

中医辨证属于瘀血湿热内阻者，症见肝区不适或疼痛，痛处不移，脘腹胀满，体倦身重，形体肥胖，恶心，

纳差，大便不调，小便黄等。

延吉药业新建的固体制剂车间已完成新版

GMP

认证，在收到

"

参泽舒肝胶囊

"

批准文件后，即能组织

生产，但生产前尚需进行包装物备案、物价审批等工作，预计上述工作明年上半年完成。 另外，现延吉药

业已开始此药上市前的市场推广工作，但由于存在市场规划、销售方案制定、申报进入医保目录等很多

不确定因素，现无法预测未来

1-2

年内的销售收入及利润情况，预计该新药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

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1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583� � �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2013-085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海能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民生银行”）认购

４７００

万元保本理财产品，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１

、产品名称：中国民生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Ｄ－１

款

２

、币种：人民币

３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４

、理财产品投资范围：本结构性存款销售所汇集资金作为名义本金，并以该名义本金的资金成本与

交易对手叙作投资收益和

ＵＳＤ３Ｍ－ＬＩＢＯＲ

挂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５

、认购金额：

４７００

万

６

、预期年化收益率：

４．６５％／

年

７

、挂钩标的：

ＵＳＤ３Ｍ－ＬＩＢＯＲ

８

、产品收益计算：收益

＝４．８５％＊ｎ１／Ｎ＋４．６５％＊ｎ２／Ｎ

，其中

ｎ１

为

ＵＳＤ３Ｍ－ＬＩＢＯＲ

落在

０－０．０５％

区间（大

于等于

０

并且小于

０．０５％

）的天数，

ｎ２

为

ＵＳＤ３Ｍ－ＬＩＢＯＲ

落在

０．０５－４．３８％

区间（大于等于

０．０５％

并且小于

等于

４．３８％

）的天数，

Ｎ

为起息日至到期日之间（算头不算尾）的实际天数。

ＵＳＤ３Ｍ－ＬＩＢＯＲ

按当个伦敦工作日水平确定。 对于非伦敦工作日，

ＵＳＤ３Ｍ－ＬＩＢＯＲ

按其上一个伦敦工

作日执行的水平确定。 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前第

５

个伦敦工作日的

ＵＳＤ３Ｍ－ＬＩＢＯＲ

水平作为到期日或提

前终止日前剩余天数的

ＵＳＤ３Ｍ－ＬＩＢＯＲ

水平。

９

、产品收益计算期限：

６２

天

１０

、投资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２７

日

１１

、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１２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民生银行无关联关系

１３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方式：到期一次性支付

１４

、分配日：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后的两个工作日内支付结构性存款本金及收益。

二、风险及应对措施

（一）风险提示

１

、市场风险：如果在结构性存款运行期间，市场未按照结构性存款成立之初预期运行甚至反预期运

行，客户可能无法获取预期收益，甚至可能出现零收益；

２

、流动性风险：产品期限内，除非另有约定，投资本结构性存款的客户不能提前终止或赎回；

３

、 提前终止风险： 当银行本着为客户锁定收益或减少损失的原则视市场情况提前终止本结构性存

款，客户可能获取低于预期的收益，且银行行使提前终止权实现的产品收益并不必然高于产品正常到期

实现的产品收益；

４

、延期支付风险：在发生政策风险或上述理财项下对应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延期的情况下，银行会向

有关责任方行使追偿权，因此可能会导致产品收益延期支付；

５

、不可抗力及其他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重大政治事件等不可抗力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意外

事件（包括但不限于通讯、网络、系统故障等因素）可能致使结构性存款面临损失的任何风险。

（二）应对措施

１

、公司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所购买理财产品不

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所涉及的品种；

２

、公司财务部设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

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３

、公司审计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监督部门，对公司理财产品业务进行事前审核、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

４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１

、 公司本次通过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建设，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２

、通过进行适度的保本型短期理财，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升募集资金管理使用效率，为公司股

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资金来源 产品名称

金额（人民

币万元）

产品类型 期限 状态

闲置募集

资金

中国银行人民币“按期开

放”产品

４

，

０００

保本保证收益型

２０１３．５．３１－

２０１３．７．３１

已到期

中国银行人民币“按期开

放”产品

５１９

保本保证收益型

２０１３．６．２７－

２０１３．８．５

已到期

中国民生银行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

Ｄ－４

款

５

，

０００

保本浮动收益型

２０１３．６．２７－

２０１３．９．２７

已到期

中国光大银行阳光理财

对公“保证收益型

Ｔ

计

划”

１

，

１００

保证收益型

２０１３．０７．０３－

２０１３．９．３０

已到期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

增利

Ｓ

款集合理财计划”

５００

保本浮动收益型

２０１３．７．９－

２０１３．９．２９

已到期

中国银行人民币“按期开

放”产品

１１６

保本保证收益型

２０１３．７．１２－

２０１３．９．１２

已到期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

增利

Ｓ

款集合理财计划”

１

，

５００

保本浮动收益型

２０１３．８．９－

已到期

４００

万，尚余

１１００

万

中国银行人民币“按期开

放”产品

５

，

４００

保本保证收益型

２０１３．８．１２－

２０１３．９．２

已到期

中国银行人民币“按期开

放”产品

１

，

５００

保本保证收益型

２０１３．８．１２－

２０１３．９．１２

已到期

中国银行人民币“按期开

放”产品

１

，

７００

保本保证收益型

２０１３．９．１８－

２０１３．１２．１８

未到期

杭州银行“幸福

９９

”机构

客户

１３７９

期理财计划

１

，

５００

保本浮动收益型

２０１３．９．６－

２０１３．１２．１５

未到期

截至公告日，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含本次）共计为

９０００

万元。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的《中国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合同（机构版）

Ｄ１

》；

２．

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的《中国民生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协议书（机构版）

Ｄ１

》；

３．

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的《中国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说明书

Ｄ１

》。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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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

议应出席董事

11

名

,

亲自出席董事

11

名

,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并表决。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祁玉民先生主持

,

审议并通过决议

如下

:

一、 关于调整

2013

年度为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

该议案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发布的临

2013-38

号《关于调整

2013

年度为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

二、关于转让申华永立置业

44.9%

股权的议案

;

该议案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发布的临

2013-39

号《关于转让申华永立置业

44.9%

股权的公告》

)

三、关于公司以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该议案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审议

,

董事会同意公司

(

含控股子公司

)

在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额度内

,

以闲置资金购买商业银行短

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

资金在上述额度内滚动使用。

四、关于续聘公司

2013

年年审及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该议案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审议

,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

董事会拟续聘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

,

聘期一年。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该议案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发布的临

2013-40

号 《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

董事会决议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1月 28日

证券代码:600653� � �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2013—38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13 年度为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及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3

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贷

款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25.60

亿元。

因部分子公司的资金需求有所变化

,

公司拟调整

2013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

,

具体为

:

序号 接受担保企业 担保额度增减变动（万元）

１

昆山专用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

２

上海申华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

３

大连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１３５００

４

重庆宝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５

宣城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６

南京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１６００

７

新设宝马销售店（上海）

－１５００

８

马鞍山新宝融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１０００

９

淮北融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１０００

１０

宿州融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合计

３０４００

注

:

其中标注“

*

”的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或可能超过

70%

的子公司。

调整后

,

公司

2013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28.64

亿元

,

加上公司存续中的贷款担保余

额

,

公司

2013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的综合担保计划为

40.68

亿元。

为简化审批流程

,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总裁在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批准对子公司

(

含其

下属公司

)

的贷款提供担保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

并同意将调整后的《公司

2013

年度为子公

司担保计划》提交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昆山专用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

周市镇金茂路

1288

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5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郑钟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道路普通货运。 一般经营项目

:

自卸车、普通半挂车、罐式车的制造、改装及售

后服务

;

专用汽车的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

;

汽车配件及机械零件加工

;

汽车金属容器制造、加工

;

汽车销售

;

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法律、行政法规许可经营、禁止经营的除外。

股权结构

: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60%

股权

,

昆山新昌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40%

股权。

财务情况

:

截至

2013

年

9

月末

,

昆山专汽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2,224.23

万元

,

净资产为

3,816.04

万

元

,

营业收入为

353,116.72

万元

,

净利润为

252.64

万元。

(2)

、上海申华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

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

4999

弄

9

号底层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沈毅

经营范围

:

专用汽车的研发

,

销售

,

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

,

机械设备的销售

,

电子科技领域的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技术开发

,

国内贸易

(

不含专用项审批项目

)

。

股权结构

: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申华专用车

67%

股权

;

上海朗照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持有其

33%

股权。

财务情况

:

截至

2013

年

9

月末

,

申华专用车

(

合并

)

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9,350.85

万元

,

净资产为

2,

270.07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439,161.81

万元

,

净利润为

1,021.73

万元。

(3)

、大连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

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接到前盐村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9500

万

法定代表人

:

汤琪

经营范围

:

汽车销售项目筹建。

股权结构

:

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

公司持有申华晨宝唯一股东上海葆和汽车投

资有限公司

50%

股权。

财务情况

:

尚未开始运营。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

:

以银行实际放款金额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合营联营企业

,

因业务发展

,

需向银行申请贷款以保证周转资金需求。上

述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

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

因此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 上述所有担保不涉及关联交易。

五、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至

2013

年

9

月末

,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36,022.54

万元

,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额

82,395.64

万元

,

为合营联营公司的担保额为

153,626.9

万元。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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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

申华永立置业 44.9%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1

、 交易内容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以人民币

25798.10

万元及

13601

万元的价格向成都通瑞永立置业有限公司转让陕西申华永立置业有限公司

29.4%

及

15.5%

的股权。

2

、 本次交易是否为关联交易

:

否

3

、 本次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交易概述

1

、公司曾于

2012

年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与陕西云汉置业有限公司

(

简称“陕西云

汉”

)

、成都通瑞永立置业有限公司

(

简称“通瑞永立”

)

合资设立陕西申华永立置业有限公司

(

简称“申华永立”

),

该公司投资总额约人民币

5

亿元

,

注册资本人民币

1

亿元

,

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

简称“申华房产”

)

以现金

+

土地出资

44700

万元

,

其中

6050

万元为现金

,38650

万元为

114.135

亩土地实物

作价出资

(

土地实物由西安曲江新区编号为“

QJ3-7-92

”地块中

105.769

亩可开发用地与

8.366

亩廉租房用

地组成

),

占比

89.4%;

陕西云汉现金出资

5000

万元

,

占比

10%;

通瑞永立现金出资

300

万元

,

占比

0.6%

。 同年

,

申华房产将持有的申华永立

29.4%

股权转让给申华控股。

为了提前回笼部分资金发展优势产业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公司及申华房产拟分别以人民币

25798.10

万

元及

13601

万元的价格向通瑞永立转让申华永立

29.4%

及

15.5%

的股权

,

转让价格以申华永立评估值为依

据

,

各方协商确定。 转让完成后

,

申华永立的股权结构为

:

通瑞永立持股

45.5%,

申华房产持股

44.5%,

陕西云汉

持股

10%

。

2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名

,

亲自出席董事

11

名

,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祁玉民先生主持

,

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上述议案

,

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并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转让方一

: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企业住所

:

上海市宁波路

1

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746,380,317

元

法定代表人

:

祁玉民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

兴办各类经济实体

,

国内商业

(

除专项审批规定

),

附设各类分支机构

,

汽车及配件销

售

,

项目投资

,

投资控股

,

资产重组

,

收购兼并及相关业务咨询

(

上述经营范围设计审批或许可经营的凭审批件

和许可证经营

)

。

转让方二

:

上海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企业住所

:

浦东新区杨园南路

116

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2

亿元

法定代表人

:

汤琪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经营及其咨询服务

,

房屋租赁

,

物业管理

,

停车场管理服务

(

限分支机构经营

),

室内

装潢

,

水电安装

,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

(

以上两项均除股权投资及股权投资管理

),

国内贸易。

受让方

:

成都通瑞永立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

成都市双流县公兴乡草坪村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22000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

:

谢永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陕西申华永立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

西安曲江新区荣华国际大厦拿铁城南楼

1

层东侧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

亿元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以上经营范围除国家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

财务情况

: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

申华永立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5,488.62

万元

,

净资产为

44,862.53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1500

元

,

净利润为

-621

万元。

评估结果

:

沃克森

(

北京

)

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申华永立截止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

了评估

,

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

(

评报字【

2013

】第

0218

号

),

截至

2013

年

5

月末

,

申华永立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价值为

82315.37

万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

、交易标的及价格

:

公司及申华房产分别以人民币

25798.10

万元及

13601

万元的价格向通瑞永立转让

申华永立

29.4%

及

15.5%

的股权。 转让完成后

,

申华永立的股权结构为

:

通瑞永立持股

45.5%,

申华房产持股

44.5%,

陕西云汉持股

10%

。

2

、价款支付与股权过户

:

各方约定

,

至

2013

年

12

月

20

日以前

,

通瑞永立应向公司及申华房产分别支付

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

51%,

约人民币

13200

万元、

7000

万元

,

余款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完毕。 股权转

让协议生效后

5

日内

,

交易各方依据协议约定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递交股权变更登记申请文件。

3

、生效条件

:

协议由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或加盖公章、并经各方适格的内部决议程序审议

通过后生效。

4

、违约责任

:

协议签署后

,

转让方和受让方均应严格履行本协议的规定。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

,

均应依本

协议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

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

,

违约方应赔偿其损失及费用。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溢价转让部分申华永立股权

,

可实现税前投资收益约

3.3

亿元左右

,

并有助于公司优化产业结

构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六、备查文件

:

1

、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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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12

月

13

日

(

星期五

)

上午

9:30

2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12

月

6

日

(

星期五

)

3

、会议召开地点

:

上海市新华路

160

号上海影城五楼多功能厅

4

、会议方式

:

现场召开

5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

:

否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

27

日召开

,

会议审议决定

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3

日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详情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3

年

12

月

13

日

(

星期五

)

上午

9:30

3

、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12

月

6

日

(

星期五

))

4

、 会议地点

:

上海市新华路

160

号上海影城五楼多功能厅

(

新华路番禺路路口

,

乘公交

48

、

72

、

76

、

113

、

572

、

911

、

945

、

946

路均可到达

)

。

5

、 会议方式

:

现场召开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

议事项

１

关于转让申华永立置业

４４．９％

股权的议案 否

２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３

年度为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否

３

关于申请发行不超过

１０

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否

４

关于调整银行间债券市场注册额度的议案 否

５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审及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否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截至

2013

年

12

月

6

日

(

星期五

)

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

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

司的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年审会计师等。

四、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股东可现场登记

,

也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登记。 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

要条件。

法人股东请持法人股票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

(

须加盖公章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须加盖公章

)

、出

席人身份证前往登记

;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提交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

;

委托他人登记或出席会议

的

,

须持有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本人身份证及股票帐户卡

,

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股东也可在规定时间内以传真方式办理参会登记

(

传真件上请注明

:

股东姓名、股东帐号、持股数、通讯地址、

通讯邮编、联系电话

),

但会议当天须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股票帐户卡。

2

、登记时间

:2013

年

12

月

10

日

(

星期二

)09:00

—

16:00;

3

、登记地点

:

长宁区东诸安浜路

165

弄

29

号纺发大楼

4

楼“唯一软件”

(

近江苏路

,

地铁

2

号线

,

公交

01

路、

62

路、

562

路、

923

路、

44

路、

20

路、

825

路、

138

路、

71

路、

925

路均可到达

)

。

五、注意事项

: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的食宿与交通费均自理。 为依法开好股东大会

,

公司将

严格执行市金融办和市证监局有关通知精神

,

不向与会股东发放任何形式的礼品。

六、会议咨询

: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秘书处

电话

:(021)63372010,63372011

传真

:(021)63372870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1月 28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受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表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转让申华永立置业

４４．９％

股权的议案

２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３

年度为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３

、关于申请发行不超过

１０

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４

、关于调整银行间债券市场注册额度的议案

５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审及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注

:1

、请在“同意”、“反对”、“弃权”任意一栏内打“

√

”

,

如股东不作具体指示

,

视为股东受托人可按自己意

愿表决

;

2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有效

;

3

、法人股东委托书需加盖公章。

证券代码:600653� � �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2013—41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公司下属控股及合营企业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

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3

年度内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综合担保计划为

382,605

万元

,

此担保额度已经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

详见公司临

2013

—

18

号公告

)

。

经公司董事会授权

,

公司总裁批准了本次担保

,

担保事项在上述综合额度内

,

具体如下

:

(1)

公司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申华晨宝”

)

拟向民生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流动

资金借款人民币

1

亿元

,

期限一年。 经审议

,

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

公司合营子公司申华晨宝拟向光大银行沈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1

亿元

,

期限半年。 经审

议

,

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

公司合营子公司马鞍山新宝融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简称“新宝融”

)

拟向中信银行马鞍山分行申请

综合授信人民币

1000

万元

,

期限一年。 经审议

,

董事会同意为上述综合授信额度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

同时赵

昕、新疆宝利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及新宝融另一方股东安徽融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

担保。

(4)

公司合营子公司合肥宝利丰二手车销售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

简称“合肥二手车”

)

拟向徽商银行合肥和

平路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500

万元

,

期限一年。 经审议

,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

同时

,

赵昕

,

新疆宝利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及合肥二手车另一股东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

保提供反担保。

(5)

公司合营子公司沈阳华宝拟向广发银行沈阳南湖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6000

万元

,

期限一年。 经

审议

,

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同时潘强、潘晓华及沈阳华宝另一股东沈阳鹏特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6)

公司合营子公司东阳市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简称“东阳宝利丰”

)

拟向交通银行金华东阳支

行申请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

,

期限两年。经审议

,

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同时东阳宝利丰

另一股东东阳市友成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7)

公司合营子公司慈溪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简称“慈溪宝利丰”

)

拟向交通银行慈溪支行申请

追加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

,

公司原为慈溪宝利丰担保

1500

万元

,

本次追加担保

1000

万元

,

总计担保

2500

万

元

,

期限一年。 经审议

,

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同时慈溪宝利丰另一方股东瞿微同意为上

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8)

公司合营子公司南京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南京宝利丰”

)

拟向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2400

万元

,

期限一年。经审议

,

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同时南京宝利

丰另一股东中裕达投资

(

北京

)

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9)

公司合营子公司南京宝利丰拟向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4000

万元

,

期限一年。 经审

议

,

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同时南京宝利丰另一股东中裕达投资

(

北京

)

有限公司同意为

上担保提供反担保。

(10)

公司合营子公司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合肥宝利丰”

)

拟向徽商银行合肥和

平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2700

万元

,

期限一年。经审议

,

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同时

赵昕

,

新疆宝利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及合肥宝利丰另一股东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

担保。

(11)

公司合营子公司合肥宝利丰拟向交通银行南七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4000

万元

,

期限一年。 经

审议

,

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同时赵昕

,

新疆宝利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及合肥宝利丰另一

股东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12)

公司合营子公司合肥宝利丰拟向工商银行望江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3000

万元

,

期限一年。

经审议

,

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同时赵昕

,

新疆宝利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及合肥宝利丰另

一股东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13)

公司合营子公司芜湖宝利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芜湖宝利盛”

)

拟向中信银行芜湖分

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人民币

2500

万元

,

其后

,

芜湖宝利盛向该行申请增加

15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

期

限一年。 芜湖宝利盛合计向中信银行芜湖分行申请

4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一年。 经审议

,

董

事会同意为上述累计

4000

万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同时赵昕

,

新疆宝利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及芜湖宝

利盛另一股东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14)

公司合营子公司芜湖宝利盛拟向徽商银行合肥和平路支行申请借款人民币

1500

万元

,

期限一年。

经审议

,

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同时赵昕

,

新疆宝利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及芜湖宝利盛另

一股东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15)

公司合营子公司芜湖宝利盛拟向浦发银行芜湖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3500

万元

,

期限一年。 经

审议

,

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同时赵昕

,

新疆宝利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及芜湖宝利盛另一

股东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16)

公司控股子公司昆山专用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

(

简称“昆山专汽”

)

拟向中信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

币

3000

万元

,

期限一年。经审议

,

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同时昆山专汽另一方股东昆山新

昌实业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上述担保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企业住所

:

浦东新区张江路

625

号

405

室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83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汤琪

经营范围

:

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汽车零部件、汽车装潢用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的销售

,

实业投资

(

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

),

经济信息服务

,

信息加工。

(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股权结构

:

本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财务情况

:

截至

2013

年

9

月末

,

申华晨宝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4,873.45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34,

514.56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0

元

,

净利润为

-371.01

万元。

(2)

马鞍山新宝融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

:

金家庄工业园慈湖河路

4715

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55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李煜青

经营范围

:

一类机动车维修

(

小型车辆维修

);

三类机动车维修

(

车辆装潢

(

篷布、坐垫及内饰

));

广汽丰田、进

口丰田品牌车销售

;

服装、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销售

;

劳动服务。

股权结构

:

本公司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与安徽融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各持有其

51%

和

49%

股权。

财务情况

:

截至

2013

年

9

月末

,

马鞍山新宝融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158.35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2,

469.46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5,284.05

万元

,

净利润为

62.28

万元。

(3)

合肥宝利丰二手车汽车销售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

合肥市包河区机场路

9

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汤琪

经营范围

:

一类机动车维修

(

小型车辆维修

);

二手车销售、租赁以及信息咨询服务

;

汽车装潢及用品销售

;

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销售

;

机动车事务代理服务。

股权结构

:

本公司合营子公司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财务情况

:

截至

2013

年

9

月末

,

合肥宝利丰二手车中心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089.22

万元

,

负债

总额为

3,905.43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3,672.51

万元

,

净利润为

399.52

万元。

(4)

沈阳华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

沈阳市浑南新区涌泉路

1

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汤琪

经营范围

:

汽车

(

华晨宝马、进口

BMW(

宝马

)

、

MINI

品牌汽车

)

及配件销售、维修服务、汽车置换

(

不含报废

车辆及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项目

)

、汽车销售中介服务、二手车经营

(

不含报废车辆及国家法律、法规

限制或禁止的项目

)

及汽车装饰美容服务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为沈阳地区唯一的宝马授权经销商。

股权结构

:

本公司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和沈阳鹏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各持有其

50%

股权。

财务情况

:

截至

2013

年

9

月末

,

沈阳华宝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9,952.77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42,

073.85

万元

,

主营业务收入为

61,160.59

万元

,

净利润为

90.44

万元。

(5)

东阳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

东阳市广福西街

118

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汤琪

经营范围

:

商用车、汽车用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销售。

股权结构

:

本公司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其

51%

股权

,

东阳市友成投资有限公司持

有其

49%

股权。

财务情况

:

截至

2013

年

9

月末

,

东阳宝利丰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7,615.51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16,

692.29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17,224.52

万元

,

净利润为

-874.79

万元。

(6)

慈溪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

慈溪市白沙路街道三北大街

2350

号一楼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汤琪

经营范围

:

华晨宝马、进口

BMW(

宝马

)

品牌汽车销售

;

汽车贸易信息咨询、汽车用饰品销售

;

日用百货、家

用电器销售

;

二手车经纪及经销。

股权结构

:

本公司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其

51%

股权

,

瞿微个人及宁波东升家用电

器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34%

和

15%

股权。

财务情况

:

截至

2013

年

9

月末

,

慈溪宝利丰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2,140.11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13,

274.04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18,425.49

万元

,

净利润为

-45.58

万元。

(7)

南京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

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道尧胜社区马家园

106

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汤琪

经营范围

:

汽车销售

(

不含小轿车

);

汽车贸易资讯

,

汽车装潢及用品销售。

股权结构

:

本公司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中裕达投资

(

北京

)

有限公司各持有其

51%

、

49%

股权。

财务情况

:

截至

2013

年

9

月末

,

南京宝利丰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5,620.99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13,

479.03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42,471.84

万元

,

净利润为

2,359.29

万元。

(8)

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

合肥市包河区机场路

9

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44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汤琪

经营范围

:

华晨宝马、进口

BMW

宝马品牌汽车销售

;

一类机动车辆维修

(

凭许可证经营

);

汽车贸易咨询

,

汽车装潢及用品销售、服务、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销售

;

机动车事务代理服务。

股权结构

:

本公司通过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合肥宝利丰

55%

股权

,

安徽泓合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其

45%

股权。

财务情况

:

截至

2013

年

9

月末

,

合肥宝利丰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6,566.96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32,

286.47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72,925.94

万元

,

净利润为

3,813.72

万元。

(9)

芜湖宝利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

芜湖开发区九华北路

112

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36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陈宝东

经营范围

:

华晨宝马、进口

BMW(

宝马

)

品牌汽车销售、汽车装潢用品、服装、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销售、汽

车装潢服务。

股权结构

:

本公司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其

55%

股权

,

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其

45%

股权。

财务情况

:

截至

2013

年

9

月末

,

芜湖宝利盛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0,771.88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16,

788.21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36,526.13

万元

,

净利润为

1,592.72

万元。

(10)

昆山专用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公司

(

法人独资

)

内资

企业住所

:

周市镇金茂路

1288

号

法人代表

:

郑钟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5500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道路普通货运。 一般经营项目

:

自卸车、普通半挂车、罐式车的制造、改装及售

后服务

;

专用汽车的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

;

汽车配件及机械零件加工

;

汽车金属容器制造、加工

;

汽车销售

;

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法律、行政法规许可经营、禁止经营的除外。

股权结构

: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60%

股权

,

昆山新昌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40%

股权。

财务情况

:

截至

2013

年

9

月末

,

昆山专汽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2,224.23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28,

408.18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353,116.72

万元

,

净利润为

252.64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

:

以银行实际放款金额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合营联营企业

,

因业务发展

,

需向银行申请贷款以保证周转资金需求。上

述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

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

因此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至

2013

年

9

月末

,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36,022.54

万元

,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额

82,395.64

万元

,

为合营联营公司的担保额为

153,626.9

万元。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1月 28日

证券代码：601555� � � �股票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2013-053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张剑宏先生出任合规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合规总监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拟聘任张剑宏先生为公司合规总监，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待监管部门认可

后正式任职。

近日，公司收到了江苏证监局《关于张剑宏任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规负责人无异议的函》（苏证监函

〔

2013

〕

383

号），对张剑宏先生担任公司合规负责人无异议。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及批复，张剑宏先生自

2013

年

11

月

26

日起，正式任职公司合规总监，任期至第二

届董事会届满。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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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10� � �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2013-029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正在拟议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主要涉及向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包钢集团

"

）

购买相关资产， 上述相关资产包括包钢集团白云鄂博矿资源综合利用工程项目、 包钢集团选矿厂和尾矿库

等。 目前，该重大事项还在进一步论证中。 因有关事项尚需与相关机构沟通，尚存在不确定性，为公平维护投

资者利益，避免对股价造成重大影响，将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继续停牌，直至确定相关事项并公告后复牌。

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前述重大事宜， 并根据相关规定在不迟于

2013

年

12

月

5

日公告有关事项进

展情况。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1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579� � � �证券简称：中京电子 公告编号：2013－049

关于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评为 2013 年国家火炬计划重点

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3

年

11

月

26

日收到公司有关部门报

送的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的《关于发布

2013

年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评选结果的通知》（国科

火字

[2013]258

号）的文件。 根据通知，公司被评选为

2013

年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有效期三年。

有效期内，如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失效，其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自行失效。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1月 27日

股票代码：600383� � �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2013-041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收到股东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生命人寿

"

）通知，截至

2013

年

11

月

27

日，其通

过二级市场交易累计持有本公司股份表决权已达

5%

。 本公司将督促生命人寿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1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546� � � �证券简称：新联电子 公告编号：2013－047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刊登了《关于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增

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46

），向全资子公司南京新联软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新联软件

"

）增资

14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近日，南京新联软件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经南京市六合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发的变更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新联软件的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由人民币

"100

万元

"

变更为：人民币

"1500

万元

"

。

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1月 27日

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证券代码：002287� � � �公告编号：2013-029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全资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西藏奇正藏药营销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6

日收到拉萨市柳梧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通知， 根据拉萨市柳梧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柳区管财专字

【

2013

】

90

号文件《关于下达企业发展金预算指标的通知》，给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奇正藏药营销有限公司下

达企业激励资金

800

万元。 上述资金已于

2013

年

11

月

26

日划拨到西藏奇正藏药营销有限公司资金账户。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将上述资金确定为营业外收入并计入公司当期损益。具体会计

处理及影响金额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56� � � �证券简称：浩宁达 公告编号：2013-089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及

2013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的银行理财产

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3

月

20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7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阳支行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合

计

1,300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情况

（一）购买交通银行理财产品

1

、 产品名称：蕴通财富·日增利

S

款集合理财计划

2

、 发行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 币种：人民币

4

、 投资标的：主要投资于：

⑴

国债、金融债、央票、高等级信用债等固定收益工具；

⑵

同业拆借、同业存

款、同业借款、债券回购、货币基金等货币市场工具；

⑶

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合。

5

、 产品代码：

0191120108

6

、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7

、 产品收益率：

2.10%-3.60%/

年

8

、 产品收益起算日：

2013

年

11

月

28

日

9

、 产品到期日：持续运作，银行可提前终止

10

、收益支付方式：赎回确认日当日一次性支付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 交通银行在本理财产品赎回确认

日当日将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划付至公司指定结算账户。

11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人民币壹仟叁佰万元整（

RMB 1,300

万元）

12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3

、赎回及提前终止：存续期内，该理财计划开放期的每个开放日开放时间内允许申购和赎回。 交通银

行有权提前终止本产品，如交通银行决定提前终止产品，须通过营业网点或网上银行进行公告。

14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交通银行无关联关系

15

、公司本次使用

1,300

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的

1.39%

。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

"

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

"

的原则，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以闲置募集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

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的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

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公司前期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

、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6

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签订协议，使用自有暂时闲置超

募资金

13,900

万元购买人民币岁月流金

51346

号理财计划。 该产品

2013

年

6

月

9

日到期。

2

、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8

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签订协议，使用自有暂时闲置超

募资金

1,500

万元购买人民币岁月流金

51348

号理财计划。 该产品

2013

年

5

月

24

日到期。

3

、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2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5,800

万元购买蕴通财富·日增利

S

款集合理财计划。该产品持续运作，银行可提前终止。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4

日赎回

5,000

万元；于

2013

年

9

月

16

日赎回

800

万元并终止该项理财产品。

4

、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9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支行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12,500

万元购买兴业银行企业金融六个月结构性存款。 该产品

2013

年

10

月

16

日到期。

5

、 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与中国光大银行深圳蛇口支行签订协议， 使用自有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1,

100

万元购买阳光理财

T

计划

"

月月盈

"2009

年对公客户第三期产品

1

。 该产品按月设单一投资期，滚动式理

财计划。

6

、 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27

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超募资

金

1,500

万元购买人民币岁月流金

90

天理财计划。 该产品

2013

年

8

月

27

日到期。

7

、 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17

日与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超募资金

13,900

万元购

买飞越理财人民币

"

季季增赢

"

结构性存款产品。 该产品

2013

年

12

月

28

日到期。

8

、 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4

日与平安银行深圳景田支行签订协议，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购

买卓越计划滚动型保本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 该产品

2013

年

7

月

26

日到期。

9

、 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30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购买蕴通财富·日增利

S

款集合理财计划，该产品持续运作。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6

日赎回

4,000

万元；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赎回

1,000

万元并终止该项理财产品。

10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6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4,000

万元购买蕴通财富·日增利

S52

天理财产品。 该产品

2013

年

10

月

18

日到期。

11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阳支行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500

万元购买蕴通财富·日增利

S

款集合理财计划理财产品。 该产品持续运作。

12

、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1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

2,100

万元购买蕴通财富·日增利

S

款集合理财计划理财产品。 该产品持续运作。

13

、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1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

7,000

万元购买蕴通财富

o

日增利

90

天理财产品。 该产品

2014

年

1

月

20

日到期。

14

、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2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支行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

8,000

万元购买企业金融六个月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该产品

2014

年

4

月

21

日到期。

15

、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8

日与平安银行景田支行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合计

1,400

万元购

买平安银行卓越计划滚动型

AGS131754-001

理财产品。 该产品持续运作。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意见

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具体请详见

2013

年

3

月

20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

特此公告。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